
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

「共享運具經營業營運許可、變更登記申請」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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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(非全程式) 

總處理時限：36 日(含假日/日曆日) 
 

 

1.收件 

 

2.審查 

3.發出許可函

予申請人 

2.1通知補正 
2.2補正資

料審查 

2.3駁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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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確認是否繳納使用權利

金及保證金、檢附投保證

明文件及許可函規定文件 

符合 

不符合 
4.1 通知補正 

4.4簽訂行政契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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